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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选派科技人才到中小微企业担任

“科技副总”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鄂经信科技〔2020〕73 号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党委组织部，经济和信息化局，

省直各有关单位，各有关企业、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党委：

《选派科技人才到中小微企业担任“科技副总”工作实施

方案》已经省委领导同志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

贯彻落实。

中共湖北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

2020 年 7 月 1 日

选派科技人才到中小微企业

担任“科技副总”工作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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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《人才工作支持营商环境建设的具体措施》（鄂

人才〔2020〕3 号），为中小微企业精准选派“科技副总”，特

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，深入

贯彻落实全省推进营商环境建设会议精神和应勇书记重要讲话

精神，充分发挥科技人才在支持营商环境建设、促进企业发展中

的积极作用。从 2020 年起连续 5 年，每年选派 200 名左右科技

人才，对口担任中小微企业“科技副总”，帮助企业推动产学研

合作，解决技术难题，提升创新能力，培养创新人才，促进科技

成果就地转化，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选派来源和资格条件

企业“科技副总”从省内外高校、科研院所中选派，应具备

以下资格条件：

（一）政治素养好、专业能力强，具有吃苦奉献精神和服务

基层意愿、能够适应基层工作环境；

（二）一般应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拥有发明专利、

专利技术或科研成果，致力于创新成果产业化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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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年龄一般在 45 岁以下，企业有意向人选并与其协商

一致的，年龄可适当放宽；

（四）近 3 年内无任何不良记录。

三、服务时间和工作方式

“科技副总”每批服务期 2 年。选派人员以定期与不定期

相结合的形式服务企业，原则上每月服务时间不少于 7 天。

四、选派程序和进度安排

（一）征集需求。6 月中旬，省经信厅通知市州经信局，动

员、组织当地企业提交“科技副总”需求和技术创新难题，指导

帮助企业找准问题、提出需求，同时通过专题培训和媒体宣传，

扩大工作知晓度，提升企业参与度。征集的企业“科技副总”需

求和技术创新难题信息，经市州党委组织部会核后，由市州经信

局集中上报省经信厅。

（二）供需对接。7 月上旬，省经信厅将征集的企业“科技

副总”需求和技术创新难题信息推送省内外高校、科研院所，高

校、科研院所根据地方要求和企业需求，在本单位组织开展报名、

遴选推荐工作，每个企业需求可推荐多名科技人才，每名科技人

才可申报多个企业。企业有意向人选并已与其协商一致的，可优

先考虑、直接安排。企业无意向人选，或有意向人选但未与其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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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一致的，由省经信厅组织有关机构和专家，根据供需双方匹配

情况进行评估论证后，提出选派建议名单，报省委组织部研究确

定选派对象和接收企业。各地选派企业“科技副总”名额，原则

上按照当地征集需求数量占全省征集需求总量的比例分配。

（三）聘用上岗。7 月中下旬，举行“科技副总”聘用上岗

活动。组织接收企业、选派人员及接收地方签订“科技副总”三

方项目合同书，明确各方权责；组织接收企业与选派人员签订协

议，颁发聘书；组织省直有关部门为接收企业、选派人员进行相

关政策解读，向接收企业、选派人员赠送惠企政策汇编。

五、支持措施

（一）经费支持。服务期内给予每名企业“科技副总”工作

保障经费 5 万元。

（二）评价引导。选派人员在服务期内工作情况和取得的科

研创新成果、产生的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等价值贡献，作为其在

派出单位晋职、晋级、评聘和晋升专业技术职务（职称）的重要

依据。

（三）发展激励。选派人员促成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，可按

技术合同标额的一定比例享受地方资助；为地方引进和举荐急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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紧缺人才，可申领地方奖励；允许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

按规定兼职兼薪、按劳取酬。

六、管理服务

（一）服务期间，选派人员由省经信厅、派出单位和接收地

方共同管理，以地方管理为主。省经信厅加强与派出单位、接收

地方的联系协调，统筹做好选派人员管理工作；会同派出单位了

解选派人员思想、工作和生活状况，定期对选派人员工作业绩进

行考核评估，对不胜任工作的商派出单位终止服务或另派人选。

（二）接收地方制定完善配套政策措施，做好选派人员服务

企业的承接工作。接收企业为选派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服

务保障。

（三）派出单位为选派人员和接收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工作创

造必要的条件，优先开放创新资源，积极提供平台支持；细化内

部管理制度，妥善处理本职与选派关系，支持选派人员服务企业。

服务期间，选派人员的人事及工资关系保留在原单位，职务晋升、

职称评聘等不受影响。

（四）离服务期满的 1 个月内，选派人员向派出单位、所在

市州党委组织部和经信局提交总结报告，由接收市州提出验收意

见，并报省委组织部、省经信厅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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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接收市州党委组织部负责专项经费监管，并在选派人

员离服务期满 1 个月内完成专项经费审计，结果报省委组织部备

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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